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碳中和中心碳排師證照訓練補助計畫 

112年 7 月 27日第三次校級計畫管考會通過 

112年 8 月 7日勤益科大產字第 1124000137 號函頒 

一、計畫緣起：為提升本校碳中和中心教師具備碳排師之碳盤查能力，以積極進行企業服務

及爭取相關政府部會計畫等，特訂定「碳中和中心碳排師證照訓練補助計畫」(以下簡稱

本計畫)。 

二、本計畫所稱之碳排師為具有碳排查主導查證員資格者，可執行碳中和相關企業服務業務。 

三、計畫申請期間自 112年 1月 1日起至 112 年 6月 16日止。 

四、申請經費補助條件與審核程序如下： 

(一)須參加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認列之合格查驗機構。 

(二)未曾獲得本校相關補助之教師。 

五、經費執行：計畫補助期間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，經費來源為教育

部及國科會計畫，依年度計畫經費編列執行，若遇經費用罄將停止補助。 

六、績效管考：凡獲經費補助之碳排師，依其專長進行案件媒合，但以一碳排師一案件為原

則，所承接之企業服務案件依本校產學合作案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計畫經校級計畫管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後實施。 

 


